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
條例法令說明
財團法人都市更新研究發展基金會

麥怡安 副執行長

2022/07/26

111年度「中央都市更新基金補助辦理自行實施更新作業暨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教育講習

1



大綱
• 危老重建的必要性

• 危老重建條例規定

• 危老建築容積獎勵相關規定

• 危老重建補助及協助

• 危老執行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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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的必要性

3



台灣處境

• 歐亞板塊、菲律
賓板塊聯合擠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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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亞板塊
菲律賓板塊



地震是台灣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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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以待斃?反省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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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的品質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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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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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健康舒適的空間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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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健康舒適的空間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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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條例規定
重建計畫 性能評估 異議 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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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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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6.6修法第10條之1銀行法放寬限制



申請資格檢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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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範圍

非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者

經建築主管機關依建築法
規、災害防救法規通知限
期拆除、逕予強制拆除，
或評估有危險之虞應限期
補強或拆除者。

~危險建築物~

本條例施行前已依建築法
第八十一條、第八十二條
拆除之危險建築物，其基
地未完成重建者，得於本
條例施行日起三年內，依
本條例規定申請重建。

經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

未達最低等級者。

高風險潛在

~危險建築物~

屋齡三十年以上，經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

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
一定標準，且改善
不具效益者。

潛在

~危險建築物~

有電梯

屋齡三十年以上，經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結果之

建築物耐震能力未達一

定標準，且未設置
昇降設備者。

潛在

~危險建築物~

無電梯

情境 等級 R值

達一定標準 甲級 R<=30

未達一定標準 乙級 30<R<=45

未達最低等級 未達乙級 R>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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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政部營建署104 年8 月7 日
營署建管字第1040049354號函

合法房屋認定



工業區不能申請危老
• 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
訂定意旨，係為因應潛在災害風險，加速都市計畫範圍內
危險及老舊瀕危建築物之重建，改善居住環境，提升建築
安全與國民生活品質，

• 且行政院108年4月26日已核定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
都市計畫工業區得依該方案申請容積獎勵，強化產業用地
使用效能並促進產業升級轉型。

• 為避免本條例與工業區更新立體化發展方案產生政策排擠，
並重申杜絕違規工業住宅政策方向，使本條例正確適用，
都市計畫工業區不得依本條例申請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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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05月31日台內營字第1080808886號令



危老不得涉及文化資產
• 謹慎面對文化資產

• 辦理都更，更新地區可以與文資共榮

• 辦理都更，非更新地區不得碰古蹟(台北市)，歷史建物等可以

• 文化資產需先認清
• 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非屬具有歷史、文化、藝術及紀念價值建
築物

• 先查文化局網站，會有列管清單及清冊

• 另需注意文資法潛在名單

• 50年以上公有建築物，雖不會在基地內，但如果是鄰居，建築開發計
畫仍要審查!!

•文資提報人可以是路人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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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不得涉及文化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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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資產

林百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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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元百貨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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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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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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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異議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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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估結果異議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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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議之鑑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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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能評估補助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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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評估 詳細評估



台北市耐震評估補助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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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文化﹅藝術及
紀念價值者，或建造
執照法規適用日為 88

年 12 月 29 日以後之
建築物，均不予補助

一﹅申請書。
二﹅初步評估報告書或詳細
評估報告書。
三﹅審查機構審查通過之證
明文件。
四﹅評估機構及審查機構開
立予申請人之統一發票或收
據正本。

檢具文件:



重建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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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計畫請期限至116年5月31日!!



申請重建無面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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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鄰地B

無面積限制危老屋

無最小申請規模限制

合併建築
無最大申請面積限制

中華民國109年5月6日修正第三條



審查及補正規定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自受理申請案件日起30日內
完成審核。

• 情形特殊者，得延長30日，並以1次為限。

•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應將補正事項一次通知申請人
限期補正，並應於申請人補正後15日內審查完竣；屆期未
補正或補正不完全者，予以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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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查

30天

延長

30天

補正審查

15天

75天+補

證時間



危老建築容積獎勵相關規定
容積獎勵 規模時程 案例分析 相關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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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積獎勵概念

1.3基準容積
或 1.15原建築容積

+10%法容逐年遞減(時程及規模)

基準容積

基地範圍

△原容積保障之獎勵

△危險程度之獎勵

△退縮建築之獎勵

△開闢公共設施之獎勵

△耐震設計之獎勵

△綠建築之獎勵

△智慧建築之獎勵

△無障礙環境之獎勵

△時程及規模之獎勵容積

獎勵容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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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積獎勵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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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引自內政部文宣

修法前規定 現行規定

可合併鄰地一起重建，不限基地合併面積，
但可享容積獎勵之合併基地面積不得超過
危老基地面積或1000平方公尺。



危老容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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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引自內政部文宣



危老容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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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引自內政部文宣



危老容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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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引自內政部文宣



危老容獎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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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引自內政部文宣



放寬建蔽率及高度
• 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定之。

• 建蔽率放寬以住宅區之基地為限，且不得超過原建蔽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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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基地規模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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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年 11 月 10 日修正
⚫ 重建計畫範圍內，建築基地未

達 200 平方公尺，鄰接屋齡均
未達 30 年的合法建築物基地者，
給予基準容積２％的容積獎勵。

※公告須拆除重建之海砂屋、震損
屋不適用。



規模及時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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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時程獎勵：自第 4 年起 (109/5/12) 逐年折降為8 ％、6 ％、4 ％、2 ％、1％至第 9 年0%
2、規模獎勵：自第4 年起，危老建築物基地加計合併鄰地面積達200 平方公尺者，給予基準容積 2% 獎

勵，每增加100 平方公尺，另給予基準容積0.5% 獎勵。
3、兩者合計不得超過基準容積10% 的額度上限。

114/5/12 起無時程獎勵



危老容積獎勵初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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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獎項目 上限/最高 小基地 保守值 積極值 備註

原容積保障 10%或差額 10% 10% 10% 老公寓原容差額或10%取其高

危險程度 10% 6% 6% 6% 除非特殊，老公寓以6%估

退縮建築 10% 0% 8% 10% 小基地不易退縮

開闢公共設施 5% 0% 0% 0% 通常不會有，特殊情形才估算

耐震設計 10% 2% 2% 10% 取得耐震標章為主流

綠建築 10% 0% 6% 6% 銀級算是普遍

智慧建築 10% 0% 0% 6% 投入成本應可取得

無障礙環境 5% 0% 0% 4% 取得無障礙標章費用高

重建時程規模 10% 2% 2% 10% 視個案規模及申請時程

合計 40% 20% 32% 40% 合計上限是40%或1.15原容



危老重建基地狹小定義 台北市為例

• 應符合都市發展局 108 年 6 月 17 日北市都建字第
1083211869號函規定，限制條件如下: (則一適用)

• 基地平均寬度: (任一側)

• 住宅區小於 12 公尺，商業區小於 9 公尺

• 基地平均深度: (任一側)

• 住宅區小於 20 公尺，商業區小於 22 公尺

• 經開業建築師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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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縣市 案名 基地面積
容獎
總額

結構

評估

基地

退縮

耐震

設計 綠建築
智慧

建築

無障礙

設計

公設捐

贈開闢 時程

1 新北市 板橋區文化段 3,113.00 41% 8% 10% 4% 6% 0% 3% 0% 10%

2 高雄市 青年路與自強路口 360.00 -

3 新北市
板橋區江子翠段第

二崁小段
1,773.00 42% 8% 10% 2% 6% 6% 0% 0% 10%

4 新北市 新店區寶強段 1,222.64 40% 6% 10% 10% 0% 0% 4% 0% 10%

5 桃園市 大溪區仁和路 280.99 16%

6 臺中市 南屯區寶山段 40%

7 新北市 樹林區大同段 336.00 20% 6% 0% 4% 0% 0% 0% 0% 10%

8 新北市 新莊區光明段 759.49 26% 8% 8% 0% 0% 0% 0% 0% 10%

9 新北市 中和區中安段 832.00 18% 6% 0% 2% 0% 0% 0% 0% 10%

10 新北市 中和區安平段 391.19 18% 6% 0% 2% 0% 0% 0% 0% 10%

11 新竹市 東前街與東門路口 432.00 20%

12 新北市 汐止區新峰段 402.00 40% 8% 8% 2% 8% 0% 4% 0% 10%

13 新北市 板橋幸福段 1,674.00 38% 6% 10% 6% 6% 0% 0% 0% 10%

14 新北市 三峽民族段 711.97 37% 8% 10% 4% 0% 0% 0% 5% 10%

15 臺南市 歸仁區南興段 -

16 臺南市 山上區民宅 -

17 臺北市 北投區溫泉段 1,283.11 40% 6% 8% 6% 6% 0% 4% 0% 10%



危老案例分析

板橋區文化段

• 住宅區基地面積3,113㎡

• 重建前現況共29棟，2至5層樓磚造及RC建築物

• 重建後為1棟地下4層地上25層電梯集合住宅

• 容積獎勵40%：建築基地退縮4公尺以上建築，

• 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10%)，納入耐震設計(4%)、綠
建築(6%)及無障礙設計(3%)

新店區寶強段

• 住宅區及商業區基地面積1222.64㎡

• 重建前現況共4棟，4層樓RC建築物

• 重建後為1棟地下3層地上14層電梯集合住宅

• 容積獎勵40%：建築基地退縮4公尺以上建築 設置無
遮簷人行步道(10%)，並納入耐震

• (10%)及無障礙設計(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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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案例分析

樹林區大同段

• 住宅區基地面積336㎡

• 重建前現況共2棟，3及5層樓RC建築物

• 重建後為1棟地下2層、地上14層電梯集合住宅

• 容積獎勵20%：納入建築物耐震設計(4%)

中和區中安段

• 住宅區基地面積832㎡

• 重建前現況共1棟，5層樓RC建築物

• 重建後為1棟地下4層、地上14層電梯集合住宅

• 容積獎勵18%：納入建築物耐震設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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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案例分析

中和區安平段

• 住宅區基地面積391.19㎡

• 重建前現況共2棟，1層樓RC建築物

• 重建後為1棟地下2層、地上11層電梯集合住宅

• 容積獎勵18%：納入建築物耐震設計(2%獎勵)

三峽區民族段

• 住宅區基地面積711.97㎡

• 重建前現況共3棟，1、2層樓建築物

• 重建後為1棟地下2層、地上11層電梯集 合住宅

• 容積獎勵37%：建築基地退縮4公尺以上 建築，設置
無遮簷人行步道(10%)，並納 入耐震設計(4%)及捐贈
公共設施用地(3處道路用地)(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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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獎相關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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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獎相關Q&A

• 危老重建計畫範圍內有二筆土地﹅二棟建築物，其中一棟
原建築容積高於法定容積，能否分棟依有利的獎勵個別檢
討？

• 按「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3條規定，
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之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者，
其容積獎勵額度為原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百分之十，或依
原建築容積建築。故本案重建計畫範圍內有二筆土地﹅二
棟建築物，自可分別就原建築基地之原建築容積，依「分
開計算，合併加總」之原則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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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獎相關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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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獎相關Q&A
• 危老重建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用地協助取得及開闢，申請容積獎勵，
若該公共設施用地早已開闢完成，且產權屬多人持分共有，能否申請？

• 依內政部營建署107年4月17日營署更字第1070022770號函釋：按「都
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10條規定（略摘），「協
助取得及開闢重建計畫範圍周邊公共設施用地，產權登記為公有者，
容積獎勵額度以基準容「」積百分之五為上限，……，前項公共設施
用地應先完成土地改良物、租賃契約、他項權利及限制登記等法律關
係之清理，並開闢完成且將土地產權移轉登記為直轄市、縣（市）有
或鄉（鎮、市、區）有後，始得核發使用執照」，未有限制持分土地
不得適用及繳納代金等規定。另申請是項獎勵之公共設施用地倘已完
成開闢，則於申請重建時無再協助開闢之必要，惟仍應依前揭規定完
成移轉登記後，始得核發使用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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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獎相關Q&A
• 實施容積管制前之建築物，部分基地及建築物因都市計畫變更為
道路用地，但尚未徵收，該部分建築物可否認定為原建築容積併
入都市計畫變更後之原基地建築容積？

• 依內政部建署107年7月10日營署更字第1070033916號函釋，按
「危老條例」第6條已明定「重建計畫範圍內之建築容積，得視
其實際需要，給予適度之建築容積獎勵；獎勵後之建築容積，不
得超過各該建築基地1.3倍之基準容積或各該建築基地1.15倍之
原建築容積。」另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容積獎勵辦法第3條規
定：「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之原建築容積高於基準容積者，
其容積獎勵額度為原建築基地之基準容積百分之十或依原建築容
積建築」，是以，有關原建築容積之檢討仍應以重建計畫範圍內
者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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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獎相關Q&A

• 重建計畫經核准後，若鄰地想要併入，而此時已超過 3 年
時程獎勵時間，原核准重建計畫範圍能否保留 10％容積獎
勵？

• 依內政部 106 年 9 月 28 日內授營更字第 1060815373 號
函釋：重建計畫核准後未領得建造執照且未逾本條例施行
細則第 7 條規定期限者，倘其變更內容含括變更獎勵項目
或重建計畫範圍等涉及建築師簽證及原建築物或土地所有
權人之權益時，應依申請變更當時之建築相關法令予以重
新檢討。據此，本案如已超過 3 年時程獎勵時間，原核准
重建計畫範圍自不得保留 10％容積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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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獎相關Q&A

• 依內政部 106 年 10 月 13 日內授營更字
第 1060814077 號函釋，按「都市危險及
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5 條規
定（略摘）「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者之容積
獎勵額度，規定如下：……建築基地自計
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 4 公尺以上建
築，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
行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
於 2 公尺並以淨空設計……」，故自計畫
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
應開放供公眾通行，至與鄰地境界線距離
淨寬部分，則無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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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危老重建依「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5 條採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者，與鄰地境界
線距離淨寬部分是否須供公眾通行？



危老容獎相關Q&A
• 危老基地與街道銜接處之退縮範圍，可否設置構造物？

• 依內政部營建署107年5月8日召開「研商都市危險及老舊建
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規定疑義會議紀錄」結論一
（略以）：「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
第５條之立法意旨，我國舊市區多為巷道狹窄，人行空間
不足，為鼓勵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設置人行道供公共通行，
建築基地申請退縮建築時之淨空設計，應與街道銜接之處
順平無高差，並不得有地下停車場坡道﹅樓板﹅頂蓋、陽
台、造型板、雨遮等妨礙行人通行之構造物，爰規定退縮
建築設置人行道為獎勵項目，且依其退縮淨寬度所貢獻之
公益性，規定不同容積獎勵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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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獎相關Q&A

• 危老基地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部分，可否設置汽車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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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內政部營建署107年5月8日召開「研商都市
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規
定疑義會議紀錄」結論二（略以）：與鄰地境
界線距離淨寬之淨空設計，依下列原則辦理：
考量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部分（如側﹅後
院），尚無供公眾通行之必要，故為維護建築
物防救災﹅都市景觀﹅日照﹅通風及採光等機
能，其淨空設計部分不得有樓板﹅頂蓋、陽台、
造型板、雨遮等構造物外，其餘依建築法等相
關法令規定辦理。

• 據此，危老基地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部分
（如側﹅後院），尚允設置地下停車場坡道，
且未禁止沿境界線周邊設置圍牆﹅圍籬或漏空
欄柵等構造物。



危老容獎相關Q&A
• 危老基地臨接２條以上道路時，依「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採退縮建築時，能
一條退縮４公尺﹅一條退縮２公尺嗎？

•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５條規定，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
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4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
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二公尺並以淨空設計者，獎勵額度為基準容積10

％。若建築基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2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淨空
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小於2公尺並以淨空設
計者，獎勵額度為基準容積8％。

• 又內政部106年8月31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2586號函釋：本辦法第5條訂定意旨
為我國舊市區多為巷道狹窄，人行空間不足，是為鼓勵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設置人行
道供公共通行，依其退縮淨寬度所貢獻之公益性規定不同容積獎勵額度。據此立法
意旨，本市危老重建之建築基地若臨接2條以上道路時，必須各條道路均檢討退縮
淨寬4公尺以上建築，始能享有基準容積10％之獎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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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獎相關Q&A
• 危老基地申請重建，能否不按「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採退縮建築，直接申請
第7條的綠建築標章容積獎勵？

• 內政部106年8月31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2586號函釋：有關所提重建基地受本身
條件限制不能申請「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3條或第5條獎勵，
或申請本辦法第5條獎勵違反經濟合理性時，主管機關得否同意給予本辦法第7條至
第10條之獎勵1節，……本辦法第5條訂定意旨為我國舊市區多為巷道狹窄，人行空
間不足，為鼓勵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設置人行道供公共通行，依其退縮淨寬度所貢獻
之公益性規定不同容積獎勵額度。

• 另本辦法第12條訂定意旨，為規定優先申請本辦法第3條至第6條之容積獎勵項目，
以落實本條例制定政策目標。故貴府所提，倘有申請人因考量經濟合理性而未依本
辦法第12條規定優先申請第3條至第6條獎勵並逕為申請第7條至第10條獎勵時，自
當不符合本辦法第12條之規定。……倘個案因都市計畫、土地使用管制或基地條件
有特殊情形致不能（而非不願）優先申請本辦法第３條或第５條獎勵時，因涉關個
案審查執行事項，請本於權責妥處。

59



危老容獎相關Q&A

• 原建築容積若低於基準容積時，能否逕依「危老容積獎勵
辦法」第7條至第10條申請其他容積獎勵項目？

• 依「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12條規
定，申請第3條至第6條規定容積獎勵後，仍未達本條例第6

條第1項所定上限者，始得申請第7條至第10條之容積獎勵。
故危老重建之基地，若其原建築容積低於基準容積時，依
該辦法第3條申請容積獎勵值應為0％，而申請第３條至第
６條規定之容積獎勵後，仍未達1.3倍基準容積或1.15倍原
建築容積時，自可再申請第７條至第10條之容積獎勵。

60



危老容獎相關Q&A

• 危老建築基地採退縮建築者，是否得與法定退縮（包含前院、騎
樓、無遮簷人行道）之退縮距離重疊計算？

• 依內政部106年10月13日內授營更字第1060814077號函釋，按
「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5條規定（略摘）
「建築基地退縮建築者之容積獎勵額度，規定如下：……建築基
地自計畫道路及現有巷道退縮淨寬4公尺以上建築，退縮部分以
淨空設計及設置無遮簷人行步道，且與鄰地境界線距離淨寬不得
小於2公尺並以淨空設計……」，關於退縮建築採淨空設計，依
本辦法立法意旨，應不得有地下停車場坡道、樓板、頂蓋、陽台、
造型板、雨遮等妨礙行人通行之構造物。據此，上開無遮簷人行
步道與退縮之淨空設計，得與法定退縮之前院﹅後院﹅側院﹅防
火間隔﹅無遮簷人行道等空間重疊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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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容獎相關Q&A

• 坐落同一筆地號之其他建築物得否併同適用獎勵及同一重建範圍
內多筆建物結構安全評估結果不一時，如何界定該重建範圍及計
算容積獎勵？

• 依內政部營建署107年4月17日營署更字第1070022770號函釋：
查「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4條，已明定
重建計畫範圍內原建築基地符合「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
建條例」第3條第1項各款之容積獎勵額度及各款容積獎勵額度不
得重複申請等規定。是以，合法建築物倘符合本條例第3條第1項
適用條件，得以其原建築基地申請重建並計算容積獎勵額度。另
同一建築基地倘有多棟建築物之結構安全評估結果不一時，僅得
擇一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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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重建補助及協助
銀行法放寬賦稅減免 利息補貼其他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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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除銀行法72-2條限制§10-1

• 商業銀行為提供參與重建計畫之土地及合法建築物所有權
人或起造人籌措經主管機關核准之重建計畫所需資金而辦
理之放款，得不受銀行法第72條之2限制。

金融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規定商業銀行辦理前項放款之
最高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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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賦稅減免（條例8、細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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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引自內政部文宣



計畫範圍稅捐減免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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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危老屋

C 超過1,000㎡
但未超過A

有稅捐減免

D超過1,000㎡且超過C

無稅捐減免

B小於或等於

1000 ㎡
有稅捐減免



危老賦稅減免（條例8、細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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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引自內政部文宣

自依建築法規定開工之日起，至核發使照之日止。

（一）地價稅：自核發使用執照日之次年起算。
（二）房屋稅：自核發使用執照日之次月起算。



危老賦稅減免（條例8、細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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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說引自內政部文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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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發布令延長危老稅賦優惠



危老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 中華民國已成年國民

• 家庭僅持有1戶住宅

• 家庭成員無重建住宅以外自有住宅

• 受理申請單位：重建住宅所在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 住宅位於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條例核准重建計畫範圍內

• 主要用途登記含有「住」、「住宅」、「農舍」、「套房」或「公寓」
字樣。

• 家庭年所得低於住宅所在直轄市、縣（市）50％分位點家庭之平均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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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貼對象



其他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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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老執行成果
申辦核准 執行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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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計畫申辦情形

73



重建計畫申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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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別 已受理件數 核准件數

臺北市 899 675

臺中市 582 384

新北市 545 404

臺南市 265 211

高雄市 205 162

桃園市 127 101

新竹市 91 75

宜蘭縣 46 37

彰化縣 37 24

嘉義市 32 29

苗栗縣 30 24

縣市別 已受理件數 核准件數

花蓮縣 30 25

屏東縣 27 18

新竹縣 25 13

雲林縣 17 10

澎湖縣 15 14

基隆市 13 8

臺東縣 11 10

金門縣 10 5

南投縣 5 5

嘉義縣 3 1

連江縣 1 1

合計 3,016 2,236• 統計至111年5月31日



重建計畫申辦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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縣市/地區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Apr-22 合計

新北市 1 25 68 145 95 32 366 

台北市 5 97 278 219 65 664 

台中市 13 56 130 123 42 364 

台南市 8 20 65 60 42 195 

高雄市 4 19 33 54 34 144 

桃園市 2 16 43 29 13 103 

宜蘭縣 1 1 10 23 1 36 

新竹縣 5 5 3 13 

苗栗縣 1 10 7 7 25 

彰化縣 2 11 7 3 23 

南投縣 1 1 2 1 5 

雲林縣 1 1 3 5 10 

嘉義縣 1 1 

屏東縣 7 7 4 18 

台東縣 1 5 2 2 10 

花蓮縣 1 8 2 11 

澎湖縣 3 10 13 

基隆市 2 1 3 

新竹市 4 5 30 23 14 76 

嘉義市 2 7 13 7 29 

金門縣 2 1 2 5 

連江縣 1 1 

全國 1 64 297 802 678 273 2,115 



直轄市核准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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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臺中市 新北市 臺南市 高雄市 桃園市

危老申請件數 906 588 549 266 211 130

危老核准件數 683 397 426 219 170 106

申請建照件數 557 249 323 106 99 92

核發建照件數 380 244 253 106 84 92

開工件數 226 232 194 69 80 85

重建計畫核准率 75.39% 67.52% 77.60% 82.33% 80.57% 81.54%

建築執照核准率 68.22% 97.99% 78.33% 100.00% 84.85% 100.00%

建築執照開工率 59.47% 95.08% 76.68% 65.09% 95.24% 9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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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都危老統計圖表

危老申請件數 危老核准件數 申請建照件數 核發建照件數

開工件數 重建計畫核准率 建築執照核准率 建築執照開工率



縣市核准案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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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 宜蘭縣 彰化縣 嘉義市 苗栗縣 花蓮縣 屏東縣 新竹縣 澎湖縣 基隆市 雲林縣 臺東縣 金門縣 南投縣 嘉義縣 連江縣

危老申請件數 91 48 37 33 31 32 27 27 15 13 17 11 11 5 3 1

危老核准件數 76 38 24 30 25 27 21 15 14 8 11 10 6 5 1 1

申請建照件數 66 16 11 21 16 8 12 9 14 3 9 6 3 1 0 1

核發建照件數 53 16 10 19 16 8 11 8 14 3 9 6 3 1 0 0

開工件數 39 6 8 10 14 7 8 6 13 2 7 6 1 1 0 0

重建計畫核准率 83.52% 79.17% 64.86% 90.91% 80.65% 84.38% 77.78% 55.56% 93.33% 61.54% 64.71% 90.91% 54.55% 100.00% 33.33% 100.00%

建築執照核准率 80.30% 100.00% 90.91% 90.48% 100.00% 100.00% 91.67% 88.89%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0.00% 0.00%

建築執照開工率 73.58% 37.50% 80.00% 52.63% 87.50% 87.50% 72.73% 75.00% 92.86% 66.67% 77.78% 100.00% 33.33% 10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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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縣市危老統計圖表

危老申請件數 危老核准件數 申請建照件數 核發建照件數 開工件數 重建計畫核准率 建築執照核准率 建築執照開工率



感謝聆聽請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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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說引自內政部文宣


